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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工作手冊修正對照表 

主辦機關：衛生局                                           承辦人：陳冠文 分機：1937 

項

次 

章節 

與頁碼 
修正內容 原手冊內容 

修正內容 

說明 

1 封面 

113年 3月 108年 7月 10日 更新核定

年、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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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 二 節 

登 革 熱

通 報 定

義 

(P.3) 

一、臨床條件 

突發發燒並伴隨下列任二（含）項以上症狀 

（一）頭痛/後眼窩痛/肌肉痛/關節痛/骨頭痛 

（二）出疹 

（三）白血球減少 （leukopenia） 

（四）噁心/嘔吐 

（五）血壓帶試驗陽性 

（六）任一警示徵象 

警示徵象： 

1. 腹部疼痛及壓痛 

2. 持續性嘔吐 

3. 臨床上體液蓄積（腹水、胸水…） 

4. 黏膜出血  

5. 嗜睡/躁動不安  

6. 肝臟腫大超出肋骨下緣 2 公分  

7. 血比容增加伴隨血小板急速下降 

一、臨床條件 

突發發燒≧38℃並伴隨下列任二（含）項以上症狀 

（一）頭痛/後眼窩痛/肌肉痛/關節痛/骨頭痛 

（二）出疹 

（三）白血球減少 

（四）噁心/嘔吐 

（五）血壓帶試驗陽性 

（六）任一警示徵象（腹部疼痛及壓痛、持續性

嘔吐、臨床上體液蓄積（腹水、胸水…）、黏膜

出血、嗜睡/躁動不安、肝臟腫大超出肋骨下緣2

公分、血比容增加伴隨血小板急速下降） 

依照中央

公告之臨

床條件修

正 

3 第一章 
四、檢驗條件 

符合下列檢驗結果任一項者，定義為檢驗結果陽性： 

四、檢驗條件 

符合下列檢驗結果任一項者，定義為檢驗結果陽性： 

依照中央

公告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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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登 革 熱

通 報 定

義 

(P.4 、

P.5) 

（一）臨床檢體（血液）分離並鑑定出登革病毒 

（二）臨床檢體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陽性 

（三）血清學抗原（指登革病毒的非結構蛋白 

non-structural protein1，簡稱 NS1）檢測陽

性 

（四）急性期（或初次採檢）血清中，登革病毒特異

性 IgM或 IgG抗體為陽性者 

（五）成對血清（恢復期及急性期）中，登革病毒特異

性 IgM或 IgG抗體（二者認一）有陽轉或≧4倍

上升 

五、疾病分類 

（一）可能病例：符合臨床條件及流行病學條件。 

（二）極可能病例：符合臨床條件及檢驗結果陽性定義

之第四項。 

（三）確定病例：符合以下二項條件任一者。 

1. 符合檢驗結果陽性定義之第一、二、五項之任

一項者。 

2. 符合檢驗結果陽性定義之第三項（限流行區，

或由疾病管制署或其認可實驗室執行者）。 

（一）臨床檢體（血液）分離並鑑定出登革病毒 

（二）臨床檢體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陽性 

（三）血清學抗原（指登革病毒的非結構蛋白 NS1）檢

測陽性 

（四）急性期（或初次採檢）血清，登革病毒特異性

IgM或 IgG抗體為陽性 

（五）成對血清（恢復期及急性期），登革病毒特異性

IgM或 IgG有陽轉或≧4倍上升 

五、疾病分類 

（一）可能病例：符合臨床條件及流行病學條件。 

（二）極可能病例：符合臨床條件及檢驗結果陽性定義

第四項。 

（三）確定病例：符合檢驗結果陽性定義第一、二、三、

五項任一者。 

 

案條件、

及並分類

修正 

4 

第 二 章

第 二 節

病 媒 蚊

密 度 調

查 及 孳

生 源 清

除 

(P.20)  

四、病媒蚊密度調查複查作業 

為促使社區民眾配合孳生源清除工作，被查獲病媒

蚊孳生之場所，衛生所除進行衛教及勸導外，並可依傳

染病防治法第 25條開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病媒蚊孳

生源檢查不合格紀錄單」（附件 2-1）予所有人、管理

人或使用人，要求限期改善，必要時進行複查。文獻指

出，布氏指數小於 5、住宅指數小於 4%及容器指數小於

3%之地區，被認為將不會引發登革熱之傳播，爰此，病

媒蚊幼蟲密度調查後所得指數轉換為等級達 2級（含）

以上者（具有傳染病傳播風險之虞），應將調查結果通

四、病媒蚊密度調查複查作業 

    為促使社區民眾配合孳生源清除工作，被查獲病媒

蚊孳生之場所，衛生所除進行衛教及勸導外，並可依傳

染病防治法第 25條開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病媒蚊孳

生源檢查不合格紀錄單」（附件 2-1）予所有人、管理

人或使用人，要求限期改善，必要時進行複查。文獻指

出，布氏指數小於 5、住宅指數小於 4%及容器指數小於

3%之地區，被認為將不會引發登革熱之傳播，爰此，病

媒蚊幼蟲密度調查後所得指數轉換為等級達 2級（含）

修正為正

確字眼

「新北市

政府衛生

局病媒蚊

孳生源檢

查紀錄

單」 



3 

 

知里長，向其進行衛教宣導並請里長動員社區民眾主動

清除孳生源，衛生所於 1週後進行複查，必要時偕同清

潔隊針對戶外無主孳生源進行清除。 

以上者（具有傳染病傳播風險之虞），應將調查結果通

知里長，向其進行衛教宣導並請里長動員社區民眾主動

清除孳生源，衛生所於 1週後進行複查，必要時偕同清

潔隊針對戶外無主孳生源進行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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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第 四 節

病 媒 孳

生 源 清

除 執 行

方式 

(P.24) 

五、狀況排除 

    （一）若孳生源無法立即清除（過多、過大）且非

環保單位可清除之範圍時，應聯絡場域權管機關、里

長、管委會協商改善。 

    （二）若遇不在戶應紀錄並另安排時間調查。 

    （三）若遇拒絕戶，可於「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病

媒蚊孳生源檢查紀錄單」加以註記並發予所

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要求限期改善，必

要時進行複查。 

 

五、狀況排除 

    （一）若孳生源無法立即清除（過多、過大）且非

環保單位可清除之範圍時，應聯絡場域權管機關、里

長、管委會協商改善。 

    （二）若遇不在戶應紀錄並另安排時間調查。 

    （三）若遇拒絕戶，可開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病

媒蚊孳生源檢查不合格紀錄單」予所有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要求限期改善，必要時進

行複查。 

修正為正

確字眼

「新北市

政府衛生

局病媒蚊

孳生源檢

查紀錄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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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 二 節 

緊 急 化

學 防 治

滅 蚊 作

業說明 

(P.42) 

二、不須噴消之條件或情況 

 （一）曾於近期進行噴消，須查明個案之「可感染期」

落在該地實施噴消日之前。 

 （二）經疫調發現個案感染地點不在本市轄區，且其

「可感染期」不在本市轄區。 

 （三）經衛生局與疾病管制署共同評估確診個案無傳

染風險，可不噴藥但仍應落實孳生源清除。 

（四）依病媒蚊生長週期及病毒血症期區間，經噴消

過之場域，7日內不需再執行化學防治，防疫人

員仍應執行環境孳生源清除作業。 

二、不須噴消之條件或情況 

 （一）曾於近期進行噴消，須查明個案之「可感染期」

落在該地實施噴消日之前。 

 （二）經疫調發現個案感染地點不在本市轄區，且其

「可感染期」不在本市轄區。 

 （三）經衛生局與疾病管制署共同評估確診個案無傳

染風險，可不噴藥但仍應落實孳生源清除。 

 

依據 113年

1月16日專

家會議決

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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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 二 節 

緊 急 化

學 防 治

滅 蚊 作

業 執 行

方式 

(P.44) 

(四)境外移入確診個案噴消流程圖 

 

(四)境外移入確診個案噴消流程圖 

 

修正境外

移入確診

個案噴消

流程圖之

噴消圖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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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 二 節 

緊 急 化

學 防 治

滅 蚊 作

業 執 行

方式 

(P.45) 

（一）接獲快篩陽性時，應依住家類型預防性給予藥

罐與公共區域藥罐噴消（如頂樓、樓梯、一樓）、

防蚊液、蚊帳，並勸說個案住院或輔導個案居

家自主健康管理。 

      1、公寓（無電梯)、透天厝：逐戶發送 

      2、社區大樓（有電梯)：同層各住戶發送 

※ 倘於疫情流行期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合約

實驗室抗原快篩陽性即確診，啟動時機可滾

動式調整為確診時同步執行防治作為。 

 

（二）病例居住地、活動地於「可感染期」（病人於發

病前 1 天至發病後 5 天期間）停留達 2 小時以

上為中心半徑 50公尺作為戶內噴消範圍，化學

防治施作方式如下：  

- 6樓(含)以下:逐戶噴消 

- 6 樓以上:個案所在樓層+上下各 2 層家戶+

地下室及公共空間+建築物 1、2 樓家戶(含

匡列範圍內每棟建築) 

另通知環保局同步於戶內化學防治當日，進行

戶外半徑 200公尺噴藥作業。 

（戶外環境於通報本土快篩陽性後，由衛生局

聯繫環保局於半徑 100 公尺戶外環境進行預防

性水霧或殘效噴灑。） 

 

 

（一）接獲快篩陽性時，應依住家類型預防性給予藥

罐與公共區域藥罐噴消（如頂樓、樓梯、一樓）、

防蚊液、蚊帳，並勸說個案住院或輔導個案居

家自主健康管理。 

      1、公寓（無電梯)、透天厝：逐戶發送 

      2、社區大樓（有電梯)：同層各住戶發送 

（二）病例居住地、活動地於「可感染期」（病人於發

病前 1天至發病後 5天期間）停留達 2小時以上

為中心半徑 50公尺戶內住宅逐戶噴消。 

另通知環保局同步於戶內化學防治當日，進行 

戶外半徑 200公尺噴藥作業。 

（戶外環境於通報本土快篩陽性後，由衛生局聯

繫環保局於半徑 100公尺戶外環境進行預防性水

霧或殘效噴灑。） 

 

依據 113年

1月16日專

家會議決

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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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 二 節 

緊 急 化

學 防 治

滅 蚊 作

業 執 行

方式 

(P.46) 

（五）噴消當日，務必落實於病例居住地或主要活動

地半徑 50公尺，進行逐戶戶內孳生源檢查； 如

現場屬高密度人口居住類型（如大廈、大社區

等），則著重高風險場域，進行一、二樓與頂樓之

檢查。 

 

（五）噴消當日，另搭配於病例居住地或主要活動地

半徑 50公尺，進行逐戶戶內孳生源檢查； 如現

場屬高密度人口居住類型（如大廈、大社區等），

則著重高風險場域，進行一、二樓與頂樓之檢查。 

 

依據 113年

1月16日專

家會議決

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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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

2-1：新

北市政

府衛生

局病媒

蚊孳生

源檢查

紀錄單 

(P.94) 

附件 2-1：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病媒蚊孳生源檢查紀錄單 

 

附件 2-1：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病媒蚊孳生源檢查不合格

紀錄單 

 

修正為正

確字眼「新

北市政府

衛生局病

媒蚊孳生

源檢查紀

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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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

2-3：本

土疫情

戶內孳

生源檢

查作業

流程 

(P.96-9

8) 

附件 2-3：本土疫情戶內孳生源檢查作業流程 內容中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病媒蚊孳生源檢查紀錄單」 

 

附件 2-3：本土疫情戶內孳生源檢查作業流程內容中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檢查不合格

紀錄單」 

修正為正

確字眼「新

北市政府

衛生局病

媒蚊孳生

源檢查紀

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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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

4-2：本

土化學

防治暨

戶內孳

生源檢

查作業

流程 

(P.114) 

  修正本土

化學防治

暨戶內孳

生源檢查

作業流程

之噴消圖

文字，並新

增 7.新北

市政府衛

生局病媒

蚊孳生源

檢查紀錄

單回收及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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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

4-2：本

土化學

防治暨

戶內孳

生源檢

查作業

流程 

(P.114) 

 

作業階段 
作業 

流程 

步      

驟       

說      

明 

作業期

限/ 

權責機

關 

前置作業 

1. 疫 情 調

查 及 密 度

調查 

衛 生 局 接

獲 本 土 通

報 個 案

後，通知衛

生 所 進 行

疫 情 調 查

及 密 度 調

查 並 副 知

區公所、清

潔隊。 

接獲本

土通報

個案後

24 小

時 內 /

衛生局

(所) 

 

 

作業階段 
作業 

流程 

步      

驟       

說      

明 

作業期

限/ 

權責機

關 

前置作業 

1. 疫 情 調

查 及 密 度

調查 

衛 生 局 接

獲 本 土 快

篩 陽 性 個

案後，通知

衛 生 所 進

行 疫 情 調

查 及 密 度

調 查 並 副

知 區 公

所 、 清 潔

隊。 

接獲本

土快篩

陽性個

案 後

24 小

時 內 /

衛生局

(所) 

 

修正本土

化學防治

暨戶內孳

生源檢查

作業流程

之噴消圖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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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附錄 

附件

4-2：本

土化學

防治暨

戶內孳

生源檢

查作業

流程 

(P.115-

116) 

 

作業階段 
作業 

流程 

步     驟      

說     明 

作業期

限/ 

權責機

關 

前置作業 

2.1 預防性

給 予 防 疫

物 資 與 公

共 區 域 藥

罐噴消，並

勸說住院 

(1) 個案在

家則通

知衛生

所進行

住家預

防性給

予藥罐

與公共

區域藥

罐噴消

( 如 頂

樓、樓

梯、一

樓)、防

蚊液、

蚊帳，

並勸說

住院。 

倘接獲

本土快

篩陽性

個案後

24 小時

內 / 衛

生所 

※ 倘

於疫情

流行期

間，中

央主管

機關公

告合約

實驗室

抗原快

篩陽性

即 確

 

作業階段 
作業 

流程 

步     驟       

說     明 

作業期

限/ 

權責機

關 

前置作業 

2.1 預防性

給 予 防 疫

物 資 與 公

共 區 域 藥

罐噴消，並

勸說住院 

(1) 個案在

家則通

知衛生

所進行

住家預

防性給

予藥罐

與公共

區域藥

罐噴消

( 如 頂

樓、樓

梯、一

樓)、防

蚊液、

蚊帳，

並勸說

住院。 

接獲本

土快篩

陽性個

案後 24

小時內

/ 衛 生

所 

修正本土

化學防治

暨戶內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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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述執

行依個

案居住

該棟建

築類型

而定： 

1.公寓 (

無電梯

)、透天

厝：逐

戶發送 

2.社區大

樓 ( 有

電 梯 )

：同層

各住戶

發送 

診，啟

動時機

可滾動

式調整

為確診

時同步

執行防

治 作

為。 

 

2.3 擬定居

住地/主要

活 動 地 化

學 防 治 路

線 圖 及 通

知作業 

(1) 衛 生 所

於個案疫情

調查及密度

調查回報現

場概況後，

擬定化學防

接獲本
土通報
個案後
24 小
時 內 /
衛生局 
 

(2) 上述執

行依個

案居住

該棟建

築類型

而定： 

1.公寓 (

無電梯

)、透天

厝：逐

戶發送 

2.社區大

樓 ( 有

電 梯 )

：同層

各住戶

發送 

 

2.3 擬定居

住地/主要

活 動 地 化

學 防 治 路

線 圖 及 通

知作業 

(1) 衛 生 所

於個案疫情

調查及密度

調查回報現

場概況後，

擬定化學防

接獲本
土快篩
陽性個
案 後
24 小
時 內 /
衛生局 
 



14 

 

治路線圖及

該次施作範

圍 ( 附 件

4-2-1) ，並

通知衛生所

預定施作時

間 。 

 
2.4 排定動

員名單 

排 定 動 員

名單 (衛生

局所、區公

所、警察局)

，必要時，

建請長官聯

繫健管科商

議動員其餘

28區衛生所

人力支援。 

接獲本

土通報

個案後

48 小

時 內 /

衛生局 

 

治路線圖及

該次施作範

圍 ( 附 件

4-2-1) ，並

通知衛生所

預定施作時

間 。 

 

2.4 排定動

員名單 

排 定 動 員

名單 (衛生

局所、區公

所、警察局)

，必要時，

建請長官聯

繫健管科商

議動員其餘

28區衛生所

人力支援。 

接獲本

土快篩

陽性個

案 後

48 小

時 內 /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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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

4-2：本

土化學

防治暨

戶內孳

生源檢

查作業

流程 

(P.115-

116) 

 

作業階段 
作業 

流程 

步     驟       

說     明 

作業期

限/ 

權責機

關 

防治作業 

5. 戶 內 孳

生 源 檢 查

及 戶 內 外

化學防治 

(1)衛生局 

1.病例居

住地或主要

活動地 

半徑 50公

尺，作為戶

內噴消範 

圍，化學

防治施作方

式如下：  

- 6 樓(含

)以下:

逐戶噴

消 

- 6 樓以

上 : 個

案所在

樓 層 +

原則 

接獲 

本土 

確診 

個案 

後 48 

小時內 

/衛生 

(所)、 

區公所 

、環保 

局及 

警察局 

 

作業階段 
作業 

流程 

步     驟       

說     明 

作業期

限/ 

權責機

關 

防治作業 

5. 戶 內 孳

生 源 檢 查

及 戶 內 外

化學防治 

(1)衛生局 

1.病例居

住地或主要

活動地半徑

50公尺，逐

戶戶內(含

頂樓、地下

室等公共空

間)化學防

治。 

原則接

獲本土

確診個

案 

後 48 

小時內 

/衛生 

(所)、 

區所、 

環保局 

及警察

局 
 

修正本土

化學防治

暨戶內孳

生源檢查

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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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各

2 層家

戶 + 地

下室及

公共空

間 + 建

築物 1

、2樓家

戶 ( 含

匡列範

圍內每

棟建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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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

4-2：本

土化學

防治暨

戶內孳

生源檢

查作業

流程 

(P.117-

118) 

 

作業階段 
作業 

流程 

步     驟       

說     明 

作業期

限/ 

權責

機關 

防 

治 

作 

業 

7. 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病 媒 蚊

孳 生 源 檢

查 紀 錄 單

回 收 及 統

計 

衛生所於入

戶噴消後次

日起 3 日內

複查，倘開立

「新北市政

府衛生局病

媒蚊孳生源

檢查紀錄單」

(附件 2-1)，

請並同蒐集

事證(孑孓、

張貼照片)、

民眾陳述意

見內容，於複

查日次日起 7

日內(工作日

)向本局舉發

。 

衛 生

所 完

成 複

查 作

業 次

日起7

日內 

 

作業階段 
作業 

流程 

步     驟       

說     明 

作業期

限/ 

權責機

關 

結
案
階
段 

7.結案 原則上戶內

孳生源檢查

及化學防治

完成即結案

，惟噴藥罐

回收率未達

6成，得擇日

進行化學防

治補噴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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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案 

階 

段 

8.結案 

原則上戶內

孳生源檢查

及化學防治

完成即結案

，惟噴藥罐回

收率未達 6

成，得擇日進

行化學防治

補噴 

衛 生

局 

 


